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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锦州捷通铁

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本着勤勉、严谨、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审慎、客观的

立场，就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独立意见  

同意《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我们认为公司拟定 2019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方案，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和实际经营需要，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于聘任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同意《关于聘请公司 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我们认为中兴财光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全国同行业中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从业人员作风

严谨，工作扎实，并且签字注册会计师连续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期限未超过五

年。 

三、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同意《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我们认为公司预计

的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公允定价原则、参考市场价格或行业惯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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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方股东利益的情况；相

关关联交易将根据一般市场惯例以及一般商业条款进行，不存在利益输送和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独立意见 

同意《关于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我们认为公司 2019 年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阅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

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及股转公司的要求，

所披露信息能够真实反映出公司 2019 年度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的遗漏。 

五、关于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独立意见  

同意公司编制的《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我

们认为公司能够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合法、

合规、有效，公司不存在 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法违规的情形。  

六、关于公司近三年（2017-2019年度）财务报告及其他与财务相关报告的

独立意见 

同意《关于公司近三年（2017-2019年度）财务报告及其他与财务相关报告

的议案》，我们认为公司 2017-2019 年度财务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

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各项规定，公司《2017-2019年度财务报告》真

实地反映出公司近三年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七、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独立意见 

同意《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我们认为公司通过自查发现前

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并按照相关要求对公司 2017 年度、2018年度财务报表的

账务处理进行追溯调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监管机构的相关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关于更正公司 2017-2018 年定期报告会计差错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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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关于更正公司 2017-2018 年定期报告会计差错的议案》，我们认为公

司根据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情况，对公司 2017年、2018年年度报告进行修正，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侵

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形。 

九、关于确认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至今关联交易的独立

意见 

同意《关于确认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至今关联交易的议

案》。我们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规定，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针

对公司 2017 年至今所发生关联交易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了解和核查，我们认

为公司关联交易均系公司业务经营和发展所需，具有必要性；公司的关联交易已

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不存在严重影响公司独立性的情形；公司的关联交易

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显失公平、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生

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亦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操纵利益的情形；公司的关联交易

不存在任何争议和纠纷。 

2017-2019 年关联方资金往来主要系捷通铁路以及石亮临时资金周转的需

求，往来时间较短且已清理完毕。捷通铁路通过个人账户收付款项，均用于公司

业务经营且已经全部结清，相关个人账户均已停止使用。针对个人账户代收废旧

物资销售款中未及时返还公司账户的部分以及实际控制人占用资金所产生的资

金占用费，实际控制人石亮已全部支付至公司账户，个人账户收付款项的影响已

经消除，未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及债权人合法权益。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本次董事会在审

核上述事项议案的召集、召开、审议及表决过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董事会提出的上述十项议案，并同意将

上述议案提交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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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郭爱军、付朝晖、周素霞 

2020年 5月 18日 


